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苗 秩 抗 字 第 1號    02

        抗 　 告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被 移 送 人 　 劉 英 艷  04

        上 列 抗 告 人 即 被 移 送 人 因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本 院 簡  05

        易 庭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月 20日 108 年 度 苗 秩 字 第 39號 裁 定 （ 移 送  06

        案 號 ：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八 德 分 局 108 年 12月 6 日 德 警 分 刑 秩 字  07

        第 0000000000號 ） ， 提 起 抗 告 ， 本 院 � 通 庭 裁 定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抗 告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原 裁 定 意 旨 略 以 ： 抗 告 人 即 被 移 送 人 劉 英 艷 （ 下 稱 抗 告 人 ）  12

            於 民 國 108 年 11月 18日 下 午 4 時 51分 許 ， 在 臺 灣 地 區 不 詳 地  13

            點 ， 經 由 網 際 網 路 以 帳 號 「 劉 英 艷 」 登 入 Facebook社 群 網 站  14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臉 書 ） ， 在 「 天 怒 人 怨 官 逼 民 反 2020下 架 蔡 英 文 」 公  15

            開 社 團 內 ， 張 貼 而 散 佈 「 民 進 黨 輸 不 起 ， 作 票 奧 步 一 一 浮 現  16

            ！ ！ ！ 全 民 監 票 ， 中 選 會 已 準 備 要 作 票 ， 他 們 已 找 好 自 己 人  17

            ， 訓 練 他 們 如 何 作 票 ， 請 大 家 集 思 廣 益 ， 如 何 防 堵 ？ （ 原 選  18

            務 人 員 都 不 用 ， 用 學 生 ， 一 定 有 鬼 ） 」 等 語 之 謠 言 （ 下 稱 系  19

            爭 言 論 ） ， 足 以 影 響 公 共 安 寧 。 爰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63條  20

            第 1 項 第 5 款 之 規 定 ， 裁 處 抗 告 人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5,000 元  21

            等 語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抗 告 意 旨 略 以 ： 抗 告 人 因 在 臉 書 上 看 見 與 系 爭 言 論 相 關 之 貼  23

            文 ， 而 張 貼 系 爭 言 論 ， 本 意 在 於 維 護 大 選 公 正 性 ， 提 醒 大 家  24

            提 高 警 覺 ， 並 無 影 響 公 共 安 寧 之 意 ， 且 近 年 來 政 治 風 氣 敗 壞  25

            ， 抗 告 人 無 心 之 失 ， 陳 請 法 官 體 察 實 情 等 語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按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處 3 日 以 下 拘 留 或 新 臺 幣 3 萬 元  27

            以 下 罰 鍰 ： 五 、 散 佈 謠 言 ， 足 以 影 響 公 共 之 安 寧 者 ， 社 會 秩  28

            序 維 護 法 第 63條 第 1 項 第 5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受 裁 定 人 或 原 移  29

            送 之 警 察 機 關 對 於 簡 易 庭 就 第 45條 移 送 之 案 件 所 為 之 裁 定 ，  30

            有 不 服 者 ， 得 向 同 法 院 � 通 庭 提 起 抗 告 。 對 於 � 通 庭 之 裁 定  31

            ， 不 得 再 行 抗 告 ； 法 院 受 理 違 反 本 法 案 件 ， 除 本 法 有 規 定 者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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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外 ， 準 用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； 抗 告 為 無 理 由 者 ， 應 以 裁 定 駁  01

            回 之 ，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58條 、 第 92條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12  02

           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再 按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09 號 解 釋 文 揭 示 ： 「  03

            言 論 自 由 為 人 民 之 基 本 權 利 ， 憲 法 第 11條 有 明 文 保 障 ， 國 家  04

            應 給 予 最 大 限 度 之 維 護 ， 俾 其 實 現 自 我 、 溝 通 意 見 、 追 求 真  05

            理 及 監 督 各 種 政 治 或 社 會 活 動 之 功 能 得 以 發 揮 。 惟 為 兼 顧 對  06

            個 人 名 譽 、 隱 私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保 護 ， 法 律 尚 非 不 得 對 言 論 自  07

            由 依 其 傳 播 方 式 為 合 理 之 限 制 。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及 第 2  08

            項 誹 謗 罪 即 係 保 護 個 人 法 益 而 設 ，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之 自 由 權  09

            利 所 必 要 ， 符 合 憲 法 第 23條 規 定 之 意 旨 。 至 刑 法 同 條 第 3 項  10

            前 段 以 對 誹 謗 之 事 ， 能 證 明 其 為 真 實 者 不 罰 ， 係 針 對 言 論 內  11

            容 與 事 實 相 符 者 之 保 障 ， 並 藉 以 限 定 刑 罰 權 之 範 圍 ， 非 謂 指  12

            摘 或 傳 述 誹 謗 事 項 之 行 為 人 ， 必 須 自 行 證 明 其 言 論 內 容 確 屬  13

            真 實 ， 始 能 免 於 刑 責 。 惟 行 為 人 雖 不 能 證 明 言 論 內 容 為 真 實  14

            ， 但 依 其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， 認 為 行 為 人 有 相 當 理 由 確 信 其 為 真  15

            實 者 ， 即 不 能 以 誹 謗 之 刑 責 相 繩 ， 亦 不 得 以 此 項 規 定 而 免 除  16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或 自 訴 人 於 訴 訟 程 序 中 ， 依 法 應 負 行 為 人 故 意 毀 損 他  17

            人 名 譽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或 法 院 發 現 其 為 真 實 之 義 務 。 就 此 而 言  18

            ，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3 項 與 憲 法 保 障 言 論 自 由 之 旨 趣 並 無 牴 觸  19

            」 。 推 其 對 於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3 項 解 釋 意 旨 ， 係 在 減 輕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證 明 其 言 論 （ 即 指 摘 或 傳 述 誹 謗 事 項 ） 為 真 實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 21

            但 被 告 須 能 提 出 「 證 據 資 料 」 ， 證 明 有 理 由 確 信 其 所 為 言 論  22

            （ 即 指 摘 或 傳 述 誹 謗 事 項 ） 為 真 實 ， 此 所 指 「 證 據 資 料 」 應  23

            係 真 正 ， 或 雖 非 真 正 ， 但 其 提 出 並 非 因 惡 意 或 重 大 輕 率 前 提  24

            下 ， 有 相 當 理 由 確 信 其 為 真 正 者 而 言 ， 即 始 可 免 除 誹 謗 罪 責  25

            （ 最 高 法 院 94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247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26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：  27

          � 抗 告 人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， 經 由 網 際 網 路 以 帳 號 「 劉 英 艷 」 登 入  28

            臉 書 ， 在 「 天 怒 人 怨 官 逼 民 反 2020下 架 蔡 英 文 」 公 開 社 團 內  29

            ， 張 貼 而 散 佈 系 爭 言 論 一 事 ， 業 據 抗 告 人 於 警 詢 時 坦 承 不 諱  30

            【 見 本 院 108 年 度 苗 秩 字 第 39號 卷 （ 下 稱 原 審 卷 ） 第 11頁 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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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並 有 抗 告 人 張 貼 之 臉 書 貼 文 截 圖 2 張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原 審 卷  01

            第 21頁 ）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， 首 堪 認 定 。  02

          � 而 抗 告 人 於 臉 書 張 貼 系 爭 言 論 前 ， 並 未 進 行 任 何 查 證 行 為 乙  03

            節 ， 亦 經 抗 告 人 於 警 詢 時 供 述 明 確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1頁 ） 。 抗  04

            告 人 固 辯 稱 係 於 臉 書 看 見 與 系 爭 言 論 有 關 之 貼 文 ， 為 提 醒 支  05

            持 者 注 意 ， 方 張 貼 系 爭 言 論 ， 並 提 出 臉 書 貼 文 為 佐 （ 見 本 院  06

            卷 刑 事 抗 告 狀 所 附 之 貼 文 翻 拍 照 片 ） ； 然 觀 之 抗 告 人 提 出 之  07

            臉 書 貼 文 ， 已 載 明 「 轉 傳 ~~我 是 大 安 區 古 亭 國 小 選 務 人 員 .  08

            . . 」 、 「 重 要 ： 轉 傳 ： 」 等 語 ， 可 見 抗 告 人 於 臉 書 閱 覽 之  09

            其 他 貼 文 ， 亦 係 經 由 其 他 管 道 輾 轉 傳 遞 、 張 貼 之 貼 文 ， 其 來  10

            源 、 真 實 性 均 無 法 考 證 ， 再 佐 以 現 今 網 際 網 路 訊 息 傳 遞 甚 為  11

            快 速 ， 許 多 資 訊 經 轉 載 、 改 寫 後 ， 極 有 可 能 與 原 始 訊 息 之 真  12

            意 相 悖 ， 實 屬 現 今 資 訊 社 會 之 常 情 ， 而 抗 告 人 既 為 大 專 畢 業  13

            之 成 年 人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9 頁 之 調 查 筆 錄 受 詢 問 人 欄 ） ， 屬 具  14

            備 通 常 生 活 經 驗 、 智 識 能 力 之 人 ， 應 有 查 證 上 開 訊 息 是 否 真  15

            實 之 能 力 ， 竟 未 為 查 證 ， 率 然 在 閱 覽 上 開 貼 文 後 ， 以 公 開 方  16

            式 張 貼 系 爭 言 論 ， 足 供 不 特 定 人 均 得 以 見 聞 ， 尚 難 認 係 以 善  17

            意 發 表 言 論 ， 亦 非 對 可 受 公 評 之 事 而 為 適 當 之 評 論 ， 又 不 能  18

            證 明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自 不 受 言 論 自 由 之 保 障 ， 而 該 當 於 散 佈 謠  19

            言 之 要 件 。 再 者 ， 系 爭 言 論 若 再 經 不 特 定 人 轉 傳 ， 將 使 他 人  20

            誤 認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確 有 作 票 之 事 ， 顯 然 有 礙 於 選 舉 程 序 、  21

            結 果 之 適 法 性 、 公 正 性 ， 並 造 成 不 同 立 場 、 黨 派 人 民 之 對 立  22

            與 仇 恨 ， 已 足 影 響 公 共 安 寧 ， 至 為 明 確 。  23

        五 、 從 而 ， 抗 告 人 以 前 詞 為 辯 ， 實 屬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24

            原 裁 定 認 抗 告 人 違 反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63條 第 1 項 第 5 款 之  25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對 抗 告 人 裁 處 罰 鍰 ， 認 事 及 用 法 ， 均 核 無 不 當 ， 是 本  26

            件 抗 告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7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58條 、 第 92條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28

        412 條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9    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羅 貞 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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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紀 雅 惠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申 惟 中  0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3

        本 裁 定 不 得 抗 告 。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邦 旗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9     日  06

４


